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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

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，按照《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

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》有关要求，加强危险废物

污染防治，巩固和深化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工作

成效，进一步推动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落实危险

废物监管职责，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，

促进危险废物产生单位（以下简称产废单位）和危险

废物经营单位（以下简称经营单位）落实各项法律制

度和相关标准规范，全面提升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

理水平，有效防控危险废物环境风险，2021 年 9 月 1 日，

生态环境部发布了《“十四五”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环

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方案》）。

《工作方案》提出了对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 

评估的总体要求

（1）落实企业主体责任。强化危险废物规范化环

境管理，综合运用法律、行政、经济等多种手段，持

续推动企业落实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主体责任，

防范环境风险，保障环境安全。

（2）推动政府和部门落实监管责任。合理设立评

估指标，推动各地和相关部门落实危险废物监管和利

用处置能力保障等工作的组织领导、方案编制、责任

落实、能力建设、工作成效等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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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建立分级负责评估机制。危险废物规范化环

境管理评估以省（区、市）组织开展为主。市级生态

环境主管部门抽取产废单位和经营单位进行评估 ；省

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进行评

估，抽取产废单位和经营单位进行评估。生态环境部

抽取部分省（区、市）进行评估。

（4）突出评估重点。年度工作方案的制定应按照

评估要求，根据危险废物的危害特性、产生数量和环

境风险等因素，突出评估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，

同时通过评估核实其他单位的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相关

情况。

《工作方案》明确了具体的评估方式

评估方式分为国家评估和地方评估。（1）国家 

评估，生态环境部每年按照《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 

管理评估指标》，结合统筹强化监督等，现场评估部分 

省（区、市）上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情况。 

（2）地方评估。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市级生态环

境主管部门的评估，可结合本省（区、市）实际，参

照《评估指标》执行，具体指标可适当调整。

《工作方案》还提出了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

估的具体评估要求，并对评估结果的应用进行了具体

规定。

核心提示 ： 2021 年 9 月 1 日，生态环境部发布《“十四五”全国 

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》。

 




